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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之一，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，而且辗转相承，绵
延不绝，迄未中断。
这是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、古波斯等国所不具备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。
由此而形成了历史悠久、源流清晰、特色鲜明的法律传统。
它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，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的体现。
它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以及遗留至今浩瀚的法学著作、历代法典王章与档案资料，均为世界所少有。
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法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，以及中华法系何以受到各国的尊重，长时期地
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。
中国古代法律总是依托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，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也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革，
并以其特有的功能为社会的转型发挥着催生的作用。
从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把握法律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性，以及法律传统与中国国情、社情相
适应的典型性。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，由于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发展的差别
而处于不同的历史地位，对于中国法律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各自不同。
但无论如何，中国法律传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，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，是各民族的法律
文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引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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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从多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国法律的悠久传统，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法系的认识，并从理论与实际
的结合上，阐述了近代法律的转型，为读者理出了中国法律古今的脉络。
    本书将法律制度与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叠现，探讨法律传统特征，具有强烈的历史真
实感和可读性。
    本书是法律史学科考研与考博的必渎书，也是学科外人士了解中国法律传统与衍变，领悟现代中国
法律精髓的首选佳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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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晋藩，男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
研究院名誉院长。
主要成果：《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》、《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》、《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
》等专著，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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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最后，监临主守官犯罪从重。
按《唐律疏议》在唐代的四等官中，判官以上都称“监临”官。
至于“主守”，包括“行案典吏，专主掌其事及守当仓库、狱囚、杂物之类”，是具体办事的佐史、
小吏等。
对于监临主守官采取犯罪从重的原则，如窃盗罪一般没有死刑，盗五十匹，罪止加役流。
但若监守自盗，则加凡盗二等，至三十匹绞，而且不在赦限。
在行政公共事务方面，对监临官的要求也严于一般官吏。
例如，户口脱漏、田畴荒芜、赋役不均、课税不充、堤防桥梁失修、水火为患、库物受损及部内出盗
等，一般皆以长官为首，佐职为从，分别承当责任，从而使权与责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除上述原则外，在唐律中还列有惩治渎职的众多条款，如州县长官和诸道折冲府的军官私自离开辖境
超过一夜，杖一百。
无故不赴衙，应值宿不值，给假超假不归，赴任限期内未到，均按日分别处笞、杖、徒刑。
受制出使的官员不及时复命，或干预其他事务，徒一年半，因而造成损失者徒三年。
凡按律令式，应上奏之事而不上奏，或上奏不该上奏之事，或不待批复径自施行与改定者，均杖八十
。
越权代他人签署文书，杖八十，代判则徒一年。
唐代还强调官员保密，对于“谋讨袭及收捕谋叛”等“大事”，泄密者绞。
一般性质的泄密，徒一年半，泄密于外国使臣，罪加一等。
在中国古代治官之法中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惩治职官贪污受贿的法律，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规范详密
，既是中国刑法史的基本组成部分，也是以法治官的重要表现。
早在夏朝便出现了最初的惩治官吏贪污法，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引《夏书》说：“昏墨贼杀，皋陶
之刑也。
”凡“恶而掠美为昏，贪以败官为墨，杀人不忌为贼”，可见墨就是官吏贪污的罪名，犯者处重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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